附件4
XX税务局关于转请对研究开发项目

进行鉴定的函

（样式）

XX科技局：

我局对公司等户企业的个项目是否属可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存在异议。根据《四川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鉴定实施细则》（川科政〔2017〕8号）规定，现通过你单位转请有权部门鉴定，并请于30个有效工作日内提供《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鉴定意见书》。

附件：研究开发项目转请鉴定清单

XX税务局

年 月 日
研究开发项目转请鉴定清单

	企业名称：（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1
	
	

	……
	
	

	企业名称：（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1
	
	


